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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    

 
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投資協議    

 
兹提述本公司於2008年4月9日刊發的澄清啟示。董事會宣布，於2008

年4月11日，北京燃氣集團與大唐發電、大唐集團及新天域資本簽署了

投資協議，擬組建克旗煤制氣公司，以籌備、建設及營運克旗煤制氣

工程。大唐發電、北京燃氣集團、大唐集團及新天域資本同意分別按

51%、33%、6%及10%的比例出資組建克旗煤制氣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代價及資產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

條）大於5%但小於25%，投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按

照上市規則第14.34條至第14.39條的規定發出通知及公告。本公告並非

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刊發。載有投資協議詳情的通函將根據上市

規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印發給股東。 

 

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投資協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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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投簽署投簽署投簽署投資協議各方資協議各方資協議各方資協議各方    

 

1. 大唐發電， 
2. 北京燃氣集團， 
3. 大唐集團，及 
4. 新天域資本。 
 
經一切可能之查證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大唐發電、大唐集

團及新天域資本(及其最終實益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
人士以外的第三方。 
 
投資協議條款投資協議條款投資協議條款投資協議條款    

 
根據投資協議，大唐發電、北京燃氣集團、大唐集團及新天域資本同

意分別按51%、33%、6%及10%的出資比例組建克旗煤制氣公司，以籌

備、建設及營運克旗煤制氣工程。 
 
參考可行性研究報告，克旗煤制氣工程的總投資額約爲人民幣

18,780,000,000 元（約相等於港幣20,867,000,000 元），以最終國家有

關機構的批准為准。克旗煤制氣公司首期註冊資本金為人民幣

100,000,000元（約相等於港幣111,111,111 元），將以現金支付。克旗

煤制氣公司的最終註冊資本金約為工程總投資額的30%，即約為人民幣

5,634,000,000 元（約相等於港幣6,260,000,000 元）。 
 
北京燃氣集團資本承擔總額為人民幣6,197,400,000 元（約相等於港幣

6,886,000,000 元）(即總投資額人民幣18,780,000,000 元的33%)，當中

包括組建克旗煤制氣公司時，由北京燃氣集團支付，佔克旗煤制氣公

司的最終註冊資本金33%的人民幣1,859,220,000。北京燃氣集團向克旗

煤制氣公司投入的註冊資本金將由內部資金支付。 
 
於本公告日期，各投資協議方仍未對克旗煤制氣公司投入註冊資本

金。各投資協議方同意將根據克旗煤制氣工程的建設進度，分期增加

克旗煤制氣公司的註冊資本金，而所增加的註冊資本金將由大唐發

電、北京燃氣集團、大唐集團及新天域資本按各自對上述首期註冊資

本金的相同出資比例投入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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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旗煤制氣工程建設所需的全部資金，由克旗煤制氣公司的註冊資本

金及由其在國內融資解決(即銀行貸款)。如有需要，各投資協議方同意

按各自出資比例爲克旗煤制氣公司融資提供擔保。倘北京燃氣集團有

需要做出進一步注資或就借貸提供擔保，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的有

關規定。 
 
克旗煤制氣公司的營業期限為自營業執照簽發日起30 年。 
 
有關克旗煤制氣公司的資料有關克旗煤制氣公司的資料有關克旗煤制氣公司的資料有關克旗煤制氣公司的資料    

 
根據投資協議，克旗煤制氣公司組建後將籌備、建設及營運克旗煤制

氣工程。克旗煤制氣工程位於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該工程利用

內蒙古錫林浩特西北5 公里處的勝利煤田的褐煤作為原料和燃料，並使

用成熟可靠的煤氣化技術。主產品天然氣採用長輸管道輸送，管線由

項目廠址(克什克騰旗站)至末站北京密雲，輸氣管線全長440 公里。克

旗煤制氣工程的最終規模以國家有關機構的批准為准。克旗煤制氣工

程計劃分三期建設，該項目預計2012 年全部建成，投產後可生產天然

氣40 億方/年及其他副產品。克旗煤制氣公司成立後將成為本公司的聯

營公司。 
 
各投資協議方的資料各投資協議方的資料各投資協議方的資料各投資協議方的資料    

 
大唐發電的主營業務包括建設及經營電廠、銷售電力與熱力、電力設

備的檢修與調試、電力技術相關服務。大唐發電的主要服務區域在中

國。 
 
大唐集團爲一家國有企業，經營範圍主要爲從事電力能源的開發、投

資、建設、經營和管理；組織電力（熱力）生産和銷售；電力技術開

發、諮詢等。 
 
新天域資本爲一家於2007 年5 月在香港成立的基金公司，基金的投資

人由20 多家國際知名的機構組成，基金規模為5 億美元。新天域資本

是該團隊管理的第二期基金，投資領域主要包括製造業、新能源、消

費品、生物醫藥及汽車零配件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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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投資協議的原因和好處簽署投資協議的原因和好處簽署投資協議的原因和好處簽署投資協議的原因和好處    

 
本集團定位為公用設施綜合企業，以城市能源服務為核心業務。 
 
北京燃氣集團投資及建設克旗煤制氣工程可使北京燃氣集團應用在北

京市分銷業務的氣源供應獲得分散。克旗煤制氣工程所在地有豐富的

煤炭資源，能充分保證該項目的原料及燃料供應，同時克旗煤制氣工

程所在地有較豐富的水源和通暢的交通條件，有利於降低克旗煤制氣

項目的營運成本。 
 
此外，克旗煤制氣工程建成後主要的供氣目標是北京市以及輸氣管線

沿線城市。本公司相信克旗煤制氣工程建成後，將受惠於北京市及輸

氣管線沿線城市對天然氣作為清潔能源日益增長的需求。 
 
董事認爲簽署投資協議將增強北京燃氣集團的中游輸氣業務，亦將為

本集團帶來合理回報。董事認為投資協議的條款乃通過北京燃氣集團

及協議各方的公平磋商，並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董事確信投資協

議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代價及資產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

條）大於5%但小於25%，投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按

照上市規則第14.34條至第14.39條的規定發出通知及公告。本公告並非

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刊發。載有投資協議詳情的通函將根據上市

規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印發給股東。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中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北京燃氣集團」 指 北京市燃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

的非直接全資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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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大唐集團」  指 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

立的國有企業，爲大唐發電主要股東 
 
「本公司」 指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其主要業務為公用設施綜合

企業，以城市能源服務為核心業務 
 
「大唐發電」 指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1994 

年12 月13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

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及倫敦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其A股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港幣」 指 港幣，香港的法定貨幣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投資協議」 指 大唐發電、北京燃氣集團、大唐集團、新

天域資本於2008 年4 月11 日簽署共同組
建克旗煤制氣公司以籌備、建設、營運克

旗煤制氣工程的投資協議 
 
「克旗煤制氣公司」 指 內蒙古大唐國際克旗煤制天然氣有限公司 
 
「克旗煤制氣工程」  指 內蒙古克什克騰旗生產天然氣40 億方/年

及其他副產品的煤轉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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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 
 
「新天域資本」 指 新天域資本顧問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成

立的基金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票持有人 
 
「%」 指 百分比 
 

註：除非文中另有所指示外，本公告内港元乃按1港元兑人民幣0.9元的

匯率換算為人民幣。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譚振輝譚振輝譚振輝譚振輝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衣錫群先生、張虹海先生、李福成先生、白金榮先生、周思先生、劉

凱先生、郭普金先生、鄂萌先生、雷振剛先生、姜新浩先生、譚振輝

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武捷思先生、白德能先生、林海涵先生。 


